[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龙腾盛世、幸福杭后” 杭锦后旗2024年春节文体活动方案》的通知

杭政办发〔2024〕 3 号
各镇、太阳庙农场有限公司，旗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 龙腾盛世、幸福杭后”杭锦后旗2024年春节文体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全面做好2024年全旗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大会战的通知

杭政办发〔2024〕 11 号

各镇、太阳庙农场、旗直有关部门、驻旗有关单位：
为切实做好2024年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工作，保障全旗养殖业生产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病，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按照国家、自治区对动物疫病 防控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我旗实际，2024年全旗春秋两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以大会战形式进行，具体安排如下：
一、 时间步骤
（一）春季集中免疫
3 月1 日 —7 日为集中免疫准备阶段；
3 月8 日 — 4月30日为集中免疫实战阶段；5月上中旬为检查验收阶段。
　（二）秋季集中免疫
　  9月1 日—5 日为集中免疫准备阶段；
9月6日 —10月31日为集中免疫实战阶段；11月上中旬为检查验收阶段。
二、目标任务
（一）免疫病种
　强制免疫病种：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
计划免疫病种：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新城疫、羊痘、羊快疫、羊肠毒血症、 羊猝狙、狂犬病、牛结节性皮肤病等。
（二）免疫要求
　强制免疫病种：规模养殖场按免疫程序进行免疫；散养畜禽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在春季、秋季各进行一次集中免疫；小反刍兽疫在春季进行一次集中免疫，每月定期补免；布鲁氏菌病结合实际进行一次免疫，对免疫不合格和新生、新补栏牲畜及时进行补免。群体免疫密度常年保持在 90%以上，其中应免畜禽免疫密度应达到100%。高致病性禽流感、 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免疫抗体合格率全年保持在70%以上。
计划免疫病种：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全面实施免疫，其它病种各地根据防控需要，按照国家相关防治技术规范、防治指导意见和自治区要求免疫，对免疫不合格和新生、新补栏畜禽及时进行补免。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新城疫免疫区群体免疫密度保持在 90%以上，应免畜禽免疫密度应达到100%，免疫抗体合格率全年保持在70%以上；狂犬病各镇根据当地流行情况决定免疫；羊痘、羊快疫、羊肠毒血症、羊猝狙免疫区群体免疫密度保持在 90%以上，应免密度应达到100%；牛结节性皮肤病，各规模化养殖场根据周边地区流行情况自行决定免疫。
（三）免疫动物及疫苗种类
口蹄疫：对所有牛、羊、骆驼、鹿使用口蹄疫O型-A 型二价灭活疫苗强制免疫；对所有猪使用猪口蹄疫O型合成肽疫苗强制免疫。
高致病性禽流感：对所有鸡、鸭、鹅、鹌鹑、鸽子等人工饲养的禽只使用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强制免疫。供研究和疫苗生产用的家禽、进口国（地区）明确要求不得实施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的出口家禽以及因其他特殊原因不免疫的，报自治区农牧厅批准后，可以不实施强制免疫。
小反刍兽疫：除免疫保护期内的羊只外，对其他所有羊只使用小反刍兽疫活疫苗或小反刍兽疫、山羊痘二联活疫苗进行免疫。
布鲁氏菌病：种畜禁止免疫；奶牛免疫要按规定以养殖场群为单位逐级报自治区农牧厅进行备案，新生犊牛使用A19疫苗；新生羔羊使用布病基因缺失疫苗（M5-90△26 株）或布氏杆菌病活疫苗（BA0711 株）进行免疫， S2疫苗可作为补充疫苗使用。
开展“ 两病”净化的奶牛场根据实际情况详细制定包括免疫牛群、疫苗种类、免疫效果评价、免疫退出时间等的免疫计划。
其它重点疫病：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全面实施免疫，新城疫、羊痘、炭疽、羊快疫、羊肠毒血症、羊猝狙等病种各地根据防控需要，按照国家相关防治技术规范、防治指导意见和自治区要求免疫。
狂犬病：做好农村牧区饲养犬、新老疫区以及野生动物活动频繁等高风险区域的免疫工作。我旗为低风险区，各镇自行决定免疫。城市犬按照《巴彦淖尔市城市犬免疫管理实施方案（试行）》的要求，指定专门接种点开展免疫工作。
三、 具体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意识。各镇（农场）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紧紧围绕“ 防风险、保安全、 促发展” 的工作主线，全面落实动物防疫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的责任制，按照“ 政府保密度、部门保质量” 的要求，坚持强制免疫和因病施防相结合、集中免疫与日常补免相结合的原则，保质保量做好动物疫病免疫工作，筑牢动物免疫屏障。
（二）落实防疫经费，确保足额到位。旗财政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自治区财政厅、农牧业厅《关于将动物防疫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的通知》要求， 依法建立科学、持续的动物防疫专项经费投入机制，将动物疫病防控所需人员工资、工作经费以及强制免疫、疫情监测、消毒灭源、排查流调、检疫监管、病畜扑杀、无害化处理等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各项措施顺利实施。因经费拨付不及时、不到位等原因导致疫情发生的，将追究相关部门和责任人的责任。
（三）充分储备物资，确保免疫质量。旗疫控中心根据辖区内畜禽存栏数量，足量组织调拨和储备动物防疫所需各种疫苗、稀释液、诊断液、消毒药品、防疫器械、个人防护用品等防控物资，确保防疫工作顺利开展和应急需求。规范疫苗接收、贮存、运输、发放、使用、报废等各环节管理，建立调拨台账，实行专人程序化、规范化管理。
（ 四）同步消毒灭源，全面流调排查。集中免疫过程中同步对畜禽饲养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预防性消毒灭源，对布病、非洲猪瘟等疫病利用大中型消毒机械进行专项消毒，确保消毒效果，消除疫情隐患。切实抓好非洲猪瘟、禽流感、 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布病、包虫病、牛结节性皮肤病等重点动物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同时要加强炭疽、狂犬病、疯牛病等人畜共患病和外来动物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时掌握疫情动态，做好流行风险评估。
（五）规范免疫档案，适时监测评价。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养殖场户）是强制免疫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承担强制免疫主体责任，切实履行强制免疫义务，自主实施免疫接种，畜禽免疫后，由防疫员指导和帮助养殖场（户）规范填写动物免疫档案，准确、详实记录养殖场（户）的免疫、消毒、补免等情况，不断提升痕迹化管理水平。适时开展免疫效果监测与评价，对畜禽免疫抗体合格率未达到国家规定 70%以上的，要及时进行加强免疫，查找问题根源，消除免疫漏洞。
（六）广泛宣传动员，强化技能指导。通过电视、电台、微信、网站等媒介开展多方位、深层次的动物防疫宣传工作，业务部门可采取发放宣传单、防控技术手册以及印有防控知识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生活用品，扩大知晓人群覆盖面，提升养殖者防病灭病意识，营造群防群控氛围。免疫前组织开展基层动物防疫员操作技术和自我防护知识培训，全面提升防疫技术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规范合理使用疫苗，杜绝浪费疫苗现象，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
（七）准确掌握数据，按时上报信息。按照自治区对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工作有关信息报送要求，对动物集中免疫进度实行周报制度，要明确专人负责免疫信息收集统计工作，按时按要求汇总上报信息，确保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
（八）加强宣传引导，推进创新服务。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的通知》（农办牧〔2020〕53号）要求，我旗将深入推进生猪、家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全覆盖，对符合条件的规模养殖场（户）全部实行“ 先打后补”，同时鼓励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对散养户开 展“先打后补”。猪禽强制免疫疫苗实现养殖场（户） 和社会化服务组织自行采购、自主免疫、财政直补。牛、羊等强制免疫“先 打后补” 继续在已申请的规模养殖场实行。全面推进兽医社会化服务。按照专业化、市场化、多元化的原则，积极推广“ 病死畜处理+有机肥生产+动物防疫”三位一体的兽医社会化服务模式。将动物疫病防治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在借鉴其他旗县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旗实际，制定兽医社会化服务考核细则，引导社会力量以多种服务模式参与动物防疫工作，不断提升社会化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九）强化督导检查，确保免疫效果。旗疫控中心在集中免疫期间要针对防控工作的重点和关键环节进行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坚决杜绝免疫死角和空白点。集中免疫期间或结束后，旗政府将组织有关部门对各地的会战措施落实、任务完成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全面督查。对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措施不落实、责任不到位的地区，要加大追责力度；对渎职失职，出现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死角或空白点，导致动物疫情流行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